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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金冠国际有限公司

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3088

号泰豪科技广场

A

栋

2115

室

福州豪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福州市鼓屏路

139

号黄金大厦三层

308

房

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25 Gazman Street, Belama Phase 1, Belize City, Belize, British Virgin Islands

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

21

号楼

3

单元

8

层

810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天津市津汉公路

13888

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

号滨海高新区综

合服务中心

5

号楼

320

号

南昌鑫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会展路

29

号

江西省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高新区火炬大街

126

号江山大厦

A

座

407

房

01

室

泉州海程投资有限公司 泉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德泰路

51

号孵化基地创业楼

1

号

201

室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

705

号

C

座

503-4

室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市闸北区万荣路

1218

弄

1

、

2

、

3

号

635

室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12

号寰太大厦

17

层

1702

室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

限合伙

）

杭州市钱江经济开发区顺风路

528

号综合楼

5

楼

518

室

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市北仑区梅山大道商务中心一号办公楼

321

室

杭州长恒投资有限公司 杭州市西湖区西园八路

2

号

8

幢

2

单元

105

室

苏州凯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苏州高新区华山路

158-72

号

浙江信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

1

幢

205

室

浙江浙商长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

伙

）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

398

号

2

幢

101

室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都高新区府城大道西段

399

号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天津市津汉公路

13888

号滨海高新区滨海科技园日新道

188

号

5

号楼

503

号

宁波东方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宁波高新区扬帆路

999

弄

5

号

404-4

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嘉兴市南湖区凌公塘路

3339

号

（

嘉兴科技城

）

2

号楼

227

室

公司声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报告书及摘要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

连带责任。

本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本报告书所述事项并不代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实质性判断、确认或批准。本报告书所述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报告书和与本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别考虑本报告书披露的各项风

险因素。

根据《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交易对方声明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金冠国际有限公司、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福州豪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英孚国

际投资有限公司、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南昌鑫峰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江西省新兴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泉州海程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杭州长恒投资有限公司、苏州凯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浙江信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商长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东方智创投资有限

公司、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承诺：保证其为本次交易所提供的有关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的含义如下：

上市公司

、

发行人

、

汉麻产业 指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宜科科技 指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

现已更名为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

交易对方 指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股东

：

金冠国际有限公司

、

江西鑫盛

投资有限公司

、

福州豪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北

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

（

有限合伙

）、

南昌鑫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江西省新兴产业投资基

金

（

有限合伙

）、

泉州海程投资有限公司

、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

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杭州长恒投资有限公司

、

苏州凯祥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

浙江信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浙江浙商

长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

限公司

、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宁波东

方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

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

、

公司

、

标的公司 指 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金冠国际 指 金冠国际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江西鑫盛 指 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福州豪驰 指 福州豪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英孚投资 指 英孚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北京泓创 指 北京泓创创业投资中心

（

有限合伙

），

系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指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系联创电子的现

有股东

南昌鑫峰 指 南昌鑫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新兴产业投资 指 江西省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泉州海程 指 泉州海程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指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指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 指 北京硅谷天堂合众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浙江天堂硅谷 指 浙江天堂硅谷银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宁波金仑 指 宁波金仑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杭州长恒 指 杭州长恒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苏州凯祥 指 苏州凯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浙江信海 指 浙江信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浙江浙商长海 指 浙江浙商长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成都硅谷天堂 指 成都硅谷天堂通威银科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指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的现有

股东

宁波东方 指 宁波东方智创投资有限公司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嘉兴兴和 指 嘉兴市兴和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

有限合伙

），

联创电子的现有股东

省电子集团 指

江西省电子集团公司

，

原为国有独资企业

，

于

2011

年

4

月被赣商联合股份

有限公司私有化

联创光电 指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力资产 指 全力资产有限公司

联创宏声 指 江西联创宏声电子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参股子公司

联创鸿健 指 江西联创鸿健科技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全资子公司

东亚联创 指 江西东亚联创电子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全资子公司

联创万年 指 江西联创

（

万年

）

电子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全资子公司

联创华泰 指 深圳市联创华泰电子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全资子公司

联创嘉泰 指 深圳联创嘉泰供应链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全资子公司

联星显示 指 江西联星显示创新体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控股子公司

联思公司 指 江西联思触控技术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控股子公司

联创香港 指 江西联创电子

（

香港

）

有限公司

，

系联创电子全资子公司

公司人员介绍 指

联创电子及其关联企业有关人员口头做出的有关事实的阐述

、

声明

、

保

证

置入资产

、

拟置入资产

、

标的资产 指 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联创电子

100%

股权

置出资产

、

拟置出资产 指

截至评估基准日汉麻产业除

168.13

万元货币资金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3.50

万元

、

8,600.00

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

8,427,026.89

元无形资产

（

46,

769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

）

之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

本次交易

、

本次重组

、

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

指

上市公司以 除

168.13

万元货 币资金

、

募集 资金专户余 额

43.50

万元

、

8,

600.00

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

8,427,026.89

元无形资产

（

46,769

平方米

土地使用权

）

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与交易对方持有的联创电子

100%

股权

进行置换

，

同时向交易对方发行股份购买差额部分

，

并向特定投资者发

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

募集配套资金

、

配套融资 指 本次上市公司向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之交易

本报告书

、

重组报告书 指

《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

审计

、

评估基准日 指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定价基准日 指 本次交易的上市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日

置出资产承接公司 指

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指定的第三方公司

，

用于承接汉麻产业置出的全部经

营性资产

、

负债

、

人员及业务

。

《

重组协议

》

指

《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之

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

《

利润补偿协议

》

指

《

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利润

补偿协议

》

GoPro

指 美国上市公司

，

主要产品为高清运动相机

Melfas

，

美法思 指 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

，

韩国上市公司

，

主要产品为触控

IC

、

触摸屏

京东方 指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显示设备供应商

华硕 指

华 硕 电 脑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英 文 名

ASUSTEK COMPUTER

INCORPORATION

，

台湾企业

中兴 指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 指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万利达 指 深圳万利达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良率 指 良品率

，

是指某一批合格的产品数量占该批产品投入原材料数量的比率

玻璃硝材 指 镜片加工的原材料

、

未研磨加工的毛玻璃

定心 指 连接两个以上的旋转体

，

使它们的轴心线在同一条线上

Sensor

指 触控传感器

ITO Film

指 触控导电膜

OCA

指 触控玻璃贴合光学胶

FPCB

指

Flexible Printed Circuit Board

，

即柔性印刷电路板

CG

指

Cover Glass

，

即盖板玻璃

邦定

（

banding

）

指

芯片生产工艺中一种打线的方式

，

一般用于封装前将芯片内部电路用金

线或铝线与封装管脚或线路板镀金铜箔连接

ACF

指

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

，

即异方性导电胶膜

COG

指

Chip On Glass

，

即将芯片直接邦定在玻璃上

G+G

指 一种传感器玻璃加钢化玻璃盖板结构的电容屏方式

G+F

指 一种传感器薄膜加钢化玻璃盖板结构的电容屏方式

OGS

指

One Glass Solution

，

在保护玻璃上直接形成

ITO

导电膜及传感器的触摸屏

技术

，

一块玻璃可以同时起到保护玻璃和触摸屏传感器的双重作用

长城证券

、

独立财务顾问 指 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国浩 指 国浩律师

（

上海

）

事务所

置入资产评估机构

、

置出资产评估机

构

、

中联

指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置入资产审计机构

、

大华 指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置出资产审计机构

、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改委 指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首发管理办法

》

指

《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

》

《

26

号准则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

———

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重大事项提示

本部分所述的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释义”中所定义的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的涵义。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

根据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联创电子的全体股东金冠国际、江西鑫盛等22家机构签订的《重组协议》，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如下：

（一）资产置换

汉麻产业以其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公司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8,427,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的剩余部分，即置出资产截至基准

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61,241.27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155亿元。 与联创电子的全体股东持有的以截至基准日

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联创电子股权的等值金额部分进行置换。

参照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443号《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置入资产联创电子100%股权的评估值为285,233.55万

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作价为28.5亿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补足置入资产换股差额

置入资产作价超出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的支付方式分为发行股份和现金补足资产置换差额两种，其中：

1、发行股份方式：汉麻产业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90%，即7.65元/股。 据此计算，公司向全体交易对方合计

发行股份308,496,721股，股份对价合计23.6亿元。

交易对方以其所持标的资产作价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认购人名称

所持标的公司股

份比例

交易对价

（

元

）

股份对价

（

元

）

认购上市公司股份

（

股

）

1

金冠国际

27.2424% 642,921,212.12 642,921,212.12 84,041,988

2

江西鑫盛

20.2223% 477,245,550.55 477,245,550.55 62,385,039

3

福州豪驰

9.0909% 214,545,454.55 214,545,454.55 28,045,157

4

英孚投资

4.7171% 111.324,146.42 111.324,146.42 14,552,176

5

北京泓创

3.9394% 92,969,696.97 92,969,696.97 12,152,901

6

天津硅谷天堂鸿盛

3.8961% 91,948,052.97 91,948,052.97 12,019,353

7

泉州海程

3.0303% 71,515,151.52 71,515,151.52 9,348,385

8

鑫峰实业

2.7273% 64,363,636.36 64,363,636.36 8,413,547

9

江西新兴

2.4242% 57,212,121.21 57,212,121.21 7,478,708

10

嘉兴兴和

2.3333% 55,066,666.67 55,066,666.67 7,198,257

11

上海硅谷天堂合众

2.1645% 51,082,250.06 51,082,250.06 6,677,418

12

上海硅谷天堂阳光

2.1645% 51,082,250.06 51,082,250.06 6,677,418

13

北京硅谷天堂

2.1645% 51,082,250.06 51,082,250.06 6,677,418

14

浙江天堂硅谷

2.1645% 51,082,250.06 51,082,250.06 6,677,418

15

宁波金仑

2.0212% 47,700,606.06 47,700,606.06 6,235,373

16

杭州长恒

2.0203% 47,679,151.52 47,679,151.52 6,232,568

17

苏州凯祥

1.5455% 36,472,727.27 36,472,727.27 4,767,676

18

浙江信海创投

1.5152% 35,757,575.76 35,757,575.76 4,674,192

19

浙江长海创投

1.5152% 35,757,575.76 35,757,575.76 4,674,192

20

成都硅谷天堂

1.0823% 25,541,128.61 25,541,128.61 3,338,709

21

天津硅谷天堂鸿瑞

1.0100% 23,836,000.00 23,836,000.00 3,115,816

22

宁波东方

1.0091% 23,814,545.45 23,814,545.45 3,113,012

合计

100.00% 2,360,000,000 2,360,000,000 308,496,721

注：上述各认购人一致同意经计算所得的对价股份数为非整数股的，同意放弃余数部分所代表的本次发行的股份。

2、现金补足资产置换差额：置入资产交易价格28.5亿元扣减上市公司向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定向发行股票的股份对价23.6亿元的差额

4.9亿元（简称“资产置换差额” ）作为置出资产部分对价。 资产置换差额相比置出资产交易价值的不足部分1.255亿元（置出资产交易价

格6.155亿元-置入资产换股差额4.9亿元），根据2015年5月20日江西鑫盛与联创电子其他21家股东对《重组协议》签订的补充协议《江西

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与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关于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之协议》约定：联创电子其他21家机构股东同意将置出资产按照21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西鑫盛（即江西鑫盛向联创电子其他21家机构股东

中的每一方分别支付1元转让价）置出资产的财产权归属于江西鑫盛，置出资产相关人员安置、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承担等由江西鑫

盛负责安排，联创电子其他21家机构股东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向上市公司补足的1.255亿元现金由江西鑫盛负责筹集资金并支付。

（三）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汉麻产业计划向由西藏山南硅谷天堂昌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昌吉投资” ）担任管理人的硅谷天堂恒信财富1号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江西鑫盛和万年县吉融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已取得名

称预核准，最终名称以工商为准，以下简称“吉融投资” ）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00万元，所募集资金用于联创电子“年

产6,000万颗高像素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价格以为汉麻产业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

交易均价的90%，即7.6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述发行价格计算，汉麻产业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26,143,

790股。

（四）人员安置和税费承担

汉麻产业、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和李如成（以下简称“各方” ，下同）同意根据“人随资产走”的原则办理上市公司现有员工的劳动和社

保关系转移工作，与置出资产相关的所有员工（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由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指定的置出资产承接公

司负责接收，由联创电子全体股东与李如成共同安置。 上述安置包括但不限于全部员工的工作安排、养老、失业及医疗等各项保险及其他

依法应向员工提供的福利、支付欠付的工资。 与以上员工相关的全部已有或潜在劳动纠纷，均由联创电子全体股东与李如成负责解决。 对

于置出资产所涉及的上市公司下属子公司的相关员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改变该等员工与其工作单位之间的劳动合同关系，原劳动合

同关系继续有效。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标的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将不发生变化，标的公司员工于交割日与现有雇主的劳动关系及相

互之间的权利义务状况将保持不变（根据相关适用法律进行的相应调整除外）。

因签署本协议而发生的各项税费，由各方按照有关法律各自承担，相互之间不存在任何代付、代扣以及代缴税费义务，法律或行政法

规规定的除外。

二、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和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入资产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交易作价与上市公司经审计财务数据比较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汉麻产业

91,207.24 78,769.26 40,235.55

置入资产联创电子

100%

股权

200,307.28 83,768.21 145,707.66

拟置入资产

（

成交额

）

285,000.00 285,000.00 -

拟置入资产账面值及成交额较高者占汉麻

产业相应指标的比重

312.48% 361.82% 362.14%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置出除公司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8,427,

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拟置入联创电子100%的股权。 汉麻产业2014年末资产总额为91,

207.24万元，联创电子100%的股权成交额为285,000.00万元，联创电子2014年末资产总额为200,307.28万元，其中资产账面值及成交额

较高值占上市公司截至2014年12月31日总资产的比重达到312.48%，达到《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标准。 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经

本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金冠国际和江西鑫盛将成为汉麻产业第一大和第三大股东，根据金冠国际、江西鑫盛、

陈伟和韩盛龙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金冠国际实际控制人陈伟、江西鑫盛实际控制人韩盛龙将成为汉麻产业共同实际控制人。 根据

《上市规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本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本次重组中，拟置入资产在2014年12月31日的成交额为285,000.00万元，占上市公司2014年末经审计的资产总额91,207.24万元的

比例为312.48%，超过100%；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一致行动人陈伟和韩盛龙。 按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

规定，本次重组构成借壳上市。

四、本次交易的资产估值情况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评估机构中联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

联评报字【2015】第445号《评估报告》。在评估基准日，置出资产的净资产账面价值50,980.81万元，经评估，成本法下评估值61,241.27万

元，评估增值10,260.46万元，增值率20.13%。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置出资产最终作价为6.155亿元。

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评估机构中联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本次交易的置入资产进行了评估，

并出具了中联评报字【2015】第443号《评估报告》。 联创电子在评估基准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76,626.72万元，评估后的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285,233.55万元，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增值208,606.83万元，增值率272.24%；资产基础法下净资产账面价值77,

501.80万元，评估值108,694.58万元，评估增值31,192.78万元，增值率40.25%。 本次评估最终选取收益法估值作为评估结果，即置入资产

的评估值为285,233.55万元。 基于上述评估结果，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置入资产联创电子100%股权作价为28.5亿元。

五、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

价90%，即7.65元/股，最终发行价格须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和中国证监会核准。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另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息除权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六、发行股份的锁定期

根据上市公司与金冠国际、江西鑫盛等22名机构股东签署的《重组协议》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金冠国际、江西鑫盛等

22名机构股东本次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的锁定情况具体如下：

1、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同意并承诺，汉麻产业向其发行的股份自相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

让，按照《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 如汉麻产业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则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因此获得的新

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

汉麻产业向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限售期届满后，前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资产整体减值测试审核

报告》出具后，汉麻产业向金冠国际与江西鑫盛发行的股票可以解禁，并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2、福州豪驰、英孚投资、北京泓创、天津硅谷天堂鸿盛、鑫峰实业、新兴产业投资、泉州海程、上海硅谷天堂合众、上海硅谷天堂阳光、北

京硅谷天堂合众、浙江天堂硅谷银泽、宁波金仑、杭州长恒、苏州凯祥、浙江信海创业、浙江浙商长海、成都硅谷天堂通威、天津硅谷天堂鸿

瑞、宁波东方等19家机构股东同意并承诺，汉麻产业向其发行的股份登记自相关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

转让（若政府主管部门另有要求，英孚投资、福州豪驰等20家机构股东同意按照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延长限售期），按照《利润补偿协议》

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如汉麻产业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则前述英孚投资、福州豪驰等20家机构股东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

亦同样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

汉麻产业向前述英孚投资、福州豪驰等20家机构股东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限售期届满后，前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

后，汉麻产业向前述英孚投资、福州豪驰等20家机构股东发行的股票可以解禁，并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交易。

3、嘉兴兴和同意并承诺，若其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不足十二（12）个

月的，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36）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按照《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如汉麻产业在业绩承诺期内实

施转增或送股分配，则嘉兴兴和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汉麻产业向嘉兴兴和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限售

期届满后，前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汉麻产业向嘉兴兴和发行的股票可以解禁，并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

所交易。

嘉兴兴和同意并承诺，若其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的股份时，用于认购股份的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已满十二（12）个月

的，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12）个月内不进行转让，按照《利润补偿协议》进行回购的股份除外。如汉麻产业在业绩承诺期内实施转

增或送股分配，则嘉兴兴和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述限售期约定。汉麻产业向嘉兴兴和发行的股票将在深交所上市，限售期届

满后，前一年度的《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汉麻产业向嘉兴兴和发行的股票可以解禁，并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交

易。

4、本次交易完成后6个月内，若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

的，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承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

七、本次交易相关盈利承诺及业绩补偿

1、业绩承诺

本次置入资产按照收益法评估作价，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置入资产盈利切实可靠，切实保障上市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联创

电子全体股东承诺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的净利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不含募集

配套资金收益，以下同）分别不低于1.9亿元、2.5亿元、3.2亿元（“业绩承诺净利润” ）。 该项业绩承诺净利润亦不低于中联对标的公司以

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进行评估所依据的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

润预测值。

2、实际净利润的确定

在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完成后，汉麻产业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承诺期内每一个承诺年度结

束后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确定在上述承诺期内标的公司实际实现的净利润。

3、补偿安排

（1）股份补偿原则

在《重组协议》约定的业绩承诺期间内，若汉麻产业拟购买之标的资产在 2015年至2017年三个会计年度截至每期期末累积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实际净利润数额未能达到标的公司股东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则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应按《重组协议》

约定以其本次交易获得的汉麻产业股份向汉麻产业进行补偿。

（2）联创电子全体股东补偿责任

1）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关于业绩承诺的补偿责任

利润承诺补偿期内第一年（2015年度），若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不足业绩承诺净利润，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同意按各自通过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及非公开发行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

利润承诺补偿期内的第二年（2016年度）和第三年（2017年度），若标的资产实际净利润不足业绩承诺净利润，金冠国际和江西鑫盛

同意按各自通过本次重组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其中金冠国际14.76%、江西鑫盛10.96%）承担补偿义务，且金冠国际和江西鑫盛之

间对按照《重组协议》应承担的2016年度、2017年度的业绩补偿责任承担连带责任，股份补偿不足部分将进行现金补偿。

2）一致行动方关于标的资产整体减值测试的补偿责任

在《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的全部补偿期限届满后3个月内，上市公司应当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按照证监会监管要求

对标的资产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资产整体减值测试审核报告》。经减值测试，如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补偿期限内全体联创电子全体股

东已补偿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每股7.65元，则一致行动方（即金冠国际和江西鑫盛）应当按照利润补偿约定的补偿程序另行对上市

公司进行补偿。 进行标的资产减值测试时应当考虑补偿期限内标的资产股东增资、减资、接受赠与以及利润分配的影响。

一致行动方另需补偿的股份数量=标的资产期末减值额/本次发行价格每股7.65元－补偿期限内全体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已补偿股份

总数。

各方同意，如发生所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任何客观事实，包括但不限于地震、台风、洪水、火灾、疫情或其他天灾等自然灾

害，战争、骚乱等社会性事件，以及全球性或全国性的重大金融危机，导致届时标的资产非正常减值，应免除一致行动方的补偿责任。 在任

何情况下，因标的资产减值而发生的股份补偿与因实际净利润数不足业绩承诺净利润数而发生的股份补偿数量合计不超过一致行动方所

持有置入资产的价值份额。

（3）补偿具体方式

1）股份回购

汉麻产业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如果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累积净利润合计数未能达到标的公司股东承诺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则汉麻产业应在该年度的年

度报告披露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方式通知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关于标的公司在该期间累积实现实际净利润合计数小于标的公司股东承诺

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净利润数额的事实，并要求应承担补偿责任的联创电子全体股东以股份补偿的方式进行利润补偿，即由上市公司回

购应承担补偿责任的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

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应协助上市公司将按照《重组协议》约定计算出的应补偿股份数，经计算的应补偿股份数不再拥有表决权且不享

有股利分配的权利，该部分被锁定的股份应分配的利润归上市公司所有。

2）每年股份回购数量的确定

在利润补偿期间，如需股份回购，当年回购股份数计算公式为：

回购股份数量=（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业绩承诺净利润合计数－标的公司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际净利润合计数）×置入资产

总对价÷标的公司在利润补偿期间内各年的累积业绩承诺净利润总和－已补偿股份数量

如根据上述公式计算的补偿股份数量小于或等于0时，则按0取值，即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无需向上市公司补偿股份，但已经补偿的股份

不冲回。

如最终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持有的汉麻产业股份被冻结、强制执行或因其他原因被限制转让或不能转让，或者由于联创电子全体股东

对其持有的汉麻产业股份进行处分，而导致其所持有的股份不足以完全履行前款约定的补偿义务及代为补偿义务，则应承担补偿责任的

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其所持股份不足补偿的部分，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应以现金方式对汉麻产业进行足额补偿。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回购的股份-可供回购的股份）×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即7.65元/股）。

如联创电子履行股份补偿义务时所持汉麻产业股份数量不足以履行其股份补偿义务的，则金冠国际、江西鑫盛应以向汉麻产业支付

现金的方式承担补偿义务，具体公示如下：

应补偿的现金金额=（应回购的股份-可供回购的股份）×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即7.65元/股）。

如《资产整体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出具后，置入资产减值的，在金冠国际、江西鑫盛所持汉麻产业股份数量不足以履行其股份补偿义

务的情况下，金冠国际、江西鑫盛应以向汉麻产业支付现金的方式承担补偿义务。 因汉麻产业A股股票有配股、转增股本等原因导致股票

除权或者缩股的事项，则用于计算现金补偿金额的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按规定做相应调整。 联创电子全体股东自前一年度的利润补偿的

专项审计报告、《资产整体减值测试审核报告》出具后，其所持本次发行的股票可以解禁，并将依据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规定在深交所

交易。 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因履行《利润补偿协议》而需将所持股份由汉麻产业回购的，并不视为违反法律法规及《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协议》关于限售期的约定。

3）补偿股份数量的调整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上市公司以转增或送股方式进行分配而导致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回购股份的数

量应调整为：按照上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1+转增或送股比例）。

如果利润补偿期内上市公司进行缩股导致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数发生变化，则回购股份的数量应调整为：按照上

述确定的公式计算的回购股份数÷缩股比例。 缩股比例=缩股前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数/缩股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份数。

4）股份回购的实施及回购股份的注销

利润补偿期间内，上市公司应在当年度报告披露后两个月内就股份回购事宜召开股东大会。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份回购议案之日

起1个月内，上市公司将以总价人民币1.00元的价格向应承担补偿责任的各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回购相应数量的股份，并予以注销。

八、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变更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

比例

1

雅戈尔集团

上市公司交易

前股东

78,454,576 30.08% 78,454,576 13.78%

2

上市公司交易

前其他股东

182,327,280 69.92% 182,327,280 32.03%

3

金冠国际

本次交易

对方

- - 84,041,988 14.76%

4

江西鑫盛

- - 62,385,039 10.96%

5

交易对方中的其他

20

家机构股东

- - 162,069,694 28.47%

合计

260,781,856 100% 569,278,577 10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如成先生通过雅戈尔集团控制汉麻产业78,454,576�股股份，占汉麻产业总股本的30.08%，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李如成，身份证号为33020319510613****，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雅戈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下降至13.78%；陈伟先生将通过金冠国际控制

上市公司14.76%的股份；韩盛龙先生将通过江西鑫盛控制上市公司10.96%的股份。 根据陈伟和韩盛龙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陈伟先生

和韩盛龙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由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主体之一吉融投资为韩盛龙、曾吉勇、陆繁荣共同拟新设

的合伙企业，与江西鑫盛同属于韩盛龙同一控制，若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认购主体江西鑫盛和吉融投资将持有20,915,032股上市

公司股票。 因此，金冠国际、江西鑫盛以及吉融投资合计持有167,342,059股上市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28.10%。

九、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序号 主要指标

备考报表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汉麻产业

2014

年度

/2014

年

12

月

31

日

1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40,104,475.79 12,874,102.35

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135,553,203.44 6,009,228.15

3

资产负债率

55.50% 7.72%

4

基本每股收益

0.25 0.06

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9.10% 3.40%

6

每股净资产

1.64 2.32

十、本次重组已履行的和尚未履行的决策程序及报批程序

（一）本次交易实施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1、2015年2月17日，汉麻产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2015年4月30日，联创电子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联创电子与汉麻产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

3、2015年5月11日前，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已分别作出决议，同意以所持联创电子股权参与汉麻产业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4、2015年5月11日，联创电子召开股东会，会议决议联创电子全体股东以其持有的联创电子全部股权参与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重组实施过程中将涉及股东对外转让其持有的联创电子股权。

5、2015年5月20日，汉麻产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和获得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3、中国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有关内容的批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相关事项仍在进行之中。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和能否

取得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核准或批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核准或批复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公布本次重组的最

新进展，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十一、本次重组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

本次重组相关方分别作出如下重要承诺：

序号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期限

1

关于提供信息真实

、

准确和完整的承诺

交易对方

上市公司

长期有效

2

关于联创电子

2015

年的业绩补偿承诺 交易对方

2015

年

3

关于联创电子

2016

年

、

2017

年的业绩补偿承诺

交易对方中的金冠国际

、

江西鑫盛

2016

年

、

2017

年

4

关于交易对方股份锁定的承诺 交易对方

金冠国际

、

江西鑫盛自股份登

记日起锁定

36

个月

；

英孚投

资

、

福州豪驰等其他

19

家机构

股东自股份登记日起锁定

12

个月

。

嘉兴兴和同意并承诺

，

若

其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

行的股份时

，

用于认购股份的

标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

间不足十二

（

12

）

个月的

，

自股

份 发 行 结 束 之 日 起 三 十 六

（

36

）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

。

若其

取得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发行

的股份时

，

用于认购股份的标

的资产持续拥有权益的时间

已满十二

（

12

）

个月的

，

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十二

（

12

）

个

月内不进行转让

。

5

关于交易对方股份锁定的承诺之特别约定 交易对方

金冠国际

、

江西鑫盛在限售期

届满后

，

并在前一年度的

《

专

项审计报告

》、《

资产整体减值

测试审核报告

》

出具后才可以

解禁

；

英孚投资

、

福州豪驰等

其他

20

家机构股东在限售期

届满后

，

并在前一年度的

《

专

项审计报告

》

出具后才可以解

禁

。

6

关于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股价的承诺 交易对方 自交易完成之日起

6

个月

7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交易对方中的金冠国际

、

江西鑫盛

长期有效

8

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交易对方中的金冠国际

、

江西鑫盛

长期有效

9

关于保证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

交易对方中的金冠国际

、

江西鑫盛

长期有效

十二、本次重组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安排

为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上市公司对本次交易及后续事项作了如下安排：

（一）聘请了具有专业资格的独立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中介机构，对本次重组方案及全过程进行监

督并出具专业意见，确保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全体股东的利益。

（二）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格式准则第26�号》、《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本次

交易方案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交易的信息披露做到完整、准确、及时。

（三）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上市公司将认真审核出席相关会议的董事、股东身份，确

保关联方在审议本次重组的董事会及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以充分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本次资产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将尽快改选董事会、监事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修订公司章程，并按照重组后的业务及组

织架构，进一步完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形成权责分明、有效制衡、科学决策、风险防范、协调运作的公司治理结构。

（五）在表决本次交易方案的股东大会中，上市公司将采用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充分保护中小股东行使投票权的

权益。

上市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 www.cninfo.com.cn，请投资者认真浏览本报告书全文及中介机构出具的意见。

重大风险提示

截至报告书签署之日，投资者在评价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时，除本报告书的其他内容和与报告书同时披露的相关文件外，还应特

别认真地考虑下述各项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的风险因素

（一）本次交易审批及可能被取消的风险

1、本次交易尚需多项条件满足后方可实施，包括并不限于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方案以及商务部批复、证监会核准本

次交易方案。 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提高借壳上市审核标准的通知》的要求，本次交易除必须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的相关规定外，标的公司还必须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上述待审批事项尚未完成。本次交易方案

能否获得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及能否取得商务部批复、证监会的核准存在不确定性，就上述事项取得相关核准或批复的时间也存在不确定

性。

2、剔除大盘因素和同行业板块因素影响，本公司股票价格在股价敏感重大信息公布前20个交易日内未发生异常波动。 本次交易的内

幕信息知情人对本公司股票停牌前6个月内买卖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并出具了自查报告， 但本次交易仍存在因可能涉嫌内幕交易而被

暂停、中止或取消的风险；

3、其他如置入资产业绩下滑、重新协商利润补偿安排等原因造成交易双方取消本次交易的风险。

（二）置入资产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中，中联对标的资产采用了收益法以及资产基础法两种方法进行评估，并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根据

中联出具的中联评报字【2015】第443号《评估报告》，联创电子在评估基准日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为76,626.72万元，评估后的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价值为285,233.55万元，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增值208,606.83万元，增值率272.24%。 本次交易拟购买资产的评估增

值率较高，主要由于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市场发展迅速，前景较好。

联创电子近年一直致力于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研发、生产和销售，盈利能力较强。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勤勉、尽责，并严格执行

了评估的相关规定，但仍可能出现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波动、行业监管变化，未来盈利达不到资产评估时

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未达到预期进而影响标的资

产估值的风险。

（三）置出资产债务转移的风险

本次重组涉及拟置出资产债务的转移，债务转移须取得债权人的同意。本次交易需履行通知债务人等法定程序，并取得主要债权人出

具的债务转移同意函。

如任何未向上市公司出具债务转移同意函的债权人在交割日后向汉麻产业主张权利的， 上市公司应在收到前述权利主张通知后3个

工作日内向债权人和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及置出资产承接公司发出书面通知，将相关权利义务交由其负责处理，由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及置

出资产承接公司直接向债权人偿还债务；如前述债权人不同意其债权移交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及置出资产承接公司处理，则上市公司将在3

个工作日内书面通知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及置出资产承接公司参与协同处理，在其将相应款项支付给上市公司后，再由其向债权人清偿。

（四）置入资产评估值增值幅度较大的风险

根据本次董事会决议批准的交易方案， 拟购买资产以2014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资本价值为285,

233.55万元，较其净资产账面值增值208,606.83万元，增值率272.24%。

中联严格执行评估的相关规定，对联创电子的未来几年在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的营业收入、未来业务量、以及项目成本等进行了谨慎

预测。但仍可能出现因未来实际情况与评估假设不一致，特别是宏观经济波动、国家宏观政策变化、行业增长放缓等因素，未来盈利达不到

资产评估时的预测，导致出现标的资产的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形。 提请投资者注意本次交易存在标的资产盈利能力未达到预期进而

影响标的资产评估值的风险。

（五）承诺利润补偿风险

1、根据汉麻产业与联创电子全体股东签署的《业绩补偿协议》，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承诺标的公司2015年、2016年、2017年实现的净利

润（指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所有的净利润，不含募集配套资金收益）分别不低于1.9亿元、2.5亿元、3.2亿元。 该承诺利润

基于一定的假设，假设标的资产制定的各项经营计划、资金计划及投资计划等能够顺利执行，以及经营所需的主要原材料稳定供应和价格

不会发生重大波动等情况下做出的预测。 如果宏观经济、市场环境、行业政策等方面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则可能导致未来实际经营成果与

盈利预测结果存在差异，从而可能对承诺利润的实现造成重大影响。 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标的公司承诺利润能否实现的风险。

2、根据《利润补偿协议》，2015年，若联创电子实际净利润不足业绩承诺净利润时，联创电子全体股东按其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

非公开发行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2016年、2017年，若联创电子实际净利润不足业绩承诺净利润时，金冠国际和江西鑫

盛按各自通过本次重组取得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承担补偿义务提供补偿，但其需要承担补偿的股份数量超过其实际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取得的股份，因此当出现其持有股份不足以完全补偿时，金冠国际、江西鑫盛将承担现金补偿责任。

目前，公司所处行业属于战略新兴产业，公司经营情况良好，且公司光学镜头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未来成长空间广阔，出现前述金冠国

际和江西鑫盛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的股份不能完全予以补偿的风险较小。

二、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面临的业务和经营风险

（一）客户集中度较高的风险

消费电子行业专业化分工和全球性采购、生产、销售的特性，决定了消费电子终端产品市场的竞争不再简单地表现为单一公司之间的

角逐，而是各个供应链之间整体的比拼。在整个供应链体系中，终端产品品牌商作为供应链的领导者，直接面对消费群体，产业链中的中间

企业则借助于终端品牌商产品的销售得以发展，并通过与终端品牌商的长期业务合作降低经营风险，从而导致中间企业的客户集中度一

般都较高。

联创电子在光学镜头业务方面，是全球最大的运动相机镜头供应商，主要为国际性影像攫取装置公司的相机产品线设计、制造和供应

镜头；在触控显示业务方面，公司实施“大客户”战略，目前主要客户为中兴通讯、华硕、TCL等，并通过与韩国美法思公司合作，逐渐向触

控IC延伸，打入三星供应商体系。公司为增强市场竞争力并抵御行业波动风险，不断拓展大客户范围，但由于行业经营特点，客户集中度较

高。 报告期内公司对前五名客户的销售总额占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59.78%、52.00%和72.77%。 较为集中的客户群给公司的经营带

来一定风险，如果公司的主要客户出现重大经营危机或财务恶化，将对公司的产品销售和应收账款的及时回收产生一定的影响。

（二）下游市场需求波动的风险

公司主要产品光学镜头及触控显示产品作为消费电子类零部件，虽因下游应用领域不断拓宽，市场需求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

直接受到消费类电子产品的需求变动影响。终端消费市场需求因科技日新月异、新产品更新换代、消费者偏好变化及经济周期等因素而产

生波动，若联创电子不能根据下游市场变化调整自身产品结构，则必然会因下游市场影响，业绩增速放缓。

（三）光学业务原材料采购的风险

公司光学业务生产的镜头属于高端产品，为满足客户对产品品质的要求，部分关键原材料如模造玻璃镜片、塑料粒子、UV胶、镀膜材

料等均从日本、泰国采购，公司采购该类原材料时议价能力偏弱。虽然公司不断积极拓展采购渠道，如增加台湾供应商，但如果上游供应商

提高原材料采购价格或限量供应，将对公司产品的盈利能力甚至光学镜头的产量造成不利影响。

（四）触控产品价格下降的风险

近几年触控显示行业市场容量快速增长，行业内厂商均大幅增加产能，造成行业竞争日益加剧，产品价格呈不断下降趋势。 为保持竞

争优势，公司必须不断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同时不断研发新产品维持产品售价，并与上游供应商协同调整采购价格。如果公司未能把

握市场趋势，将面临成熟产品市场价格不断下降的风险，进而面临触控产品毛利率持续下滑，并降低公司盈利能力。

（五）产品质量控制的风险

公司产品的终端客户均为知名品牌商，其对产品的质量有相当严格的控制标准。公司在业界一直以品质优良赢得客户信赖，拥有较为

严格质量控制标准和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但如果公司在产品质量控制方面出现问题，导致客户要求退货、索赔甚至失去重要客户，相应

的损失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造成不利影响。

（六）募集配套资金投资项目的风险

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资金将投入年产6,000万颗高像素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进度和盈利情况对上市公司未

来的盈利能力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联创电子对募投项目经过详细分析论证及项目进度安排，但在项目实际运作过程中，可能因市场需求变

化、技术更新、产品打样、客户认证、批量供货进度等因素对募投项目的实施及效益产出造成影响。

（七）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

联创电子的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业务均属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公司通过多年研发及经验积累形成了独特的技术和工艺，并培养了一

批具有丰富运作经验的技术骨干。公司的核心员工和技术骨干通过江西鑫盛实现对公司的间接持股，有利于绑定核心技术人员，降低流失

风险。 但公司仍存在核心技术人员流失的风险，进而对公司保持技术领先优势和持续快速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八）其他因素导致的股价波动风险

股票市场的投资收益与投资风险并存。股票价格的波动不仅受公司盈利水平和发展前景的影响，而且受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金

融政策的调控、股票市场的投机行为、投资者的心理预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公司本次交易相关的内外部审批工作尚需要一定的时间方能

完成，在此期间股票市场价格可能出现波动，从而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1、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有待加强

汉麻产业目前主要从事衬布、里布、汉麻三大业务，主要产品为黑炭衬、宾霸里布、普通里布及汉麻纤维、汉麻纱线。衬布和里布是上市

公司长期以来的支柱业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消费能力下降，休闲服饰在服装消费中的占比提高，中高档服饰所使用的

衬布、里布的需求量呈下滑趋势；汉麻业务是上市公司自2006年开拓的全新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军用产品和民用产

品的拓展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市场接受度未达预期，产能利用率仍显不足，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佳。

2012年-� 2014年，上市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39,513.53万元、42,929.82万元及40,235.55万元；分别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

430.71万元、1,693.82万元及1,287.41万元，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足。

鉴于上述情况，为了提高上市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综合竞争力，保持持续健康发展，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汉麻产业

拟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入盈利能力较强的优质资产，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通过主营业务整体转型，提高股东回报，实现股东利益最

大化。

2、借力资本市场平台，做大做强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产业

联创电子经过多年发展，面向全球市场，借助技术领先优势，已成为全球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业务的重要供应商。 公司光学镜头业务

自2009年起步，目前已成为全球运动相机镜头市场份额排名第一制造商。 公司触控显示业务自2008年起，经历了从电阻屏向电容屏转化

的过程，相继推出G+G、G+F、OGS技术的电容屏产品，近年又实现了高清超薄液晶显示模组的生产，逐步从单一的触摸电子元件供应商转

化为触控显示组件一站式服务供应商。 公司以 “大客户战略” 为核心， 纵向打造垂直一体化产业链， 横向联合韩国美法思株式会社

（Melfas）、京东方等产业合作伙伴，以中兴通讯、华硕、TCL、三星等知名企业为目标客户，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国内一流触控显示企

业。

联创电子在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领域拥有较强的自主研发创新能力，截至目前，已获得5项发明专利及37项实用新型专利，同时尚有

多项发明专利及实用新型专利正在申请中，其中光学镜头业务中的部分产品已荣获江西省优秀新产品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荣获江西省

重点新产品5项等；触控显示业务中LCL28086电容式触摸屏、LC032091弧面电容式触摸屏两个产品取得国家重点新产品证书。 上述技术

的成功应用，使联创电子在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领域达到了国内外领先水平。

联创电子计划通过本次交易登陆资本市场，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抓住当前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行业快速增长的机遇，提升

并巩固联创电子在行业和市场中的优势地位，做大做强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产业。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旨在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保留公司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专户余额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8,427,026.89元

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外，上市公司将剥离全部资产和负债，转而持有联创电子100%的股权，联创电子拥有的盈利能力较

强、发展前景广阔的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业务将注入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将显著增强。交易完成后，联创电子实现整体上市，借

力A股资本市场，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品牌影响力和行业地位，有助于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二、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包括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补足资产置换差额和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四项交易内

容。上述重大资产置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现金补足资产置换差额三项交易内容互为条件、同时进行，共同构成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可分

割的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项因未获得所需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相关交易方内部有权审批机构的批准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批准）而无法

付诸实施，则其他各项内容均应自动失效并终止实施，已经实施完毕的部分应当无条件恢复原状；募集配套资金在前三项交易的基础上实

施，募集配套资金实施与否或者配套资金是否足额募集，均不影响前三项交易的实施。

本次交易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重大资产置换

汉麻产业以其截至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中联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公司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专户

余额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8,427,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后的剩余部分，即置出资产截

至基准日的净资产评估值为61,241.27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为6.155亿元。 与联创电子的全体股东持有的以截至基

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联创电子股权的等值金额部分进行置换。

联创电子截至2014年12月31日的全部资产、负债经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中联进行了评估，联创电子净资产评估值为285,233.55

万元，经各方协商确定，置出资产作价28.5亿元。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置入资产作价超出置出资产作价的差额部分的支付方式分为发行股份和现金补足资产置换差额两种方式，其中发行股份方式说明如

下：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汉麻产业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均价90%，即7.65元/股。 据此计算，公司向全体交易对

方合计发行股份308,496,721股，股份对价合计23.6亿元。

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价格为汉麻产业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90%，即7.65元/股。 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

发行的股票发行日期间，汉麻产业股票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深交所的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和

（或）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三）现金补足资产置换差额

置入资产交易价格28.5亿元扣减上市公司向联创电子全体股东定向发行股票的股份对价23.6亿元的差额4.9亿元（简称“资产置换差

额” ）作为置出资产部分对价。 资产置换差额相比置出资产交易价值的不足部分1.255亿元（置出资产交易价格6.155亿元-置入资产换股

差额4.9亿元），根据2015年5月20日江西鑫盛与联创电子其他21家股东对《重组协议》签订的补充协议《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与江西联

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股东关于江西联创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与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之协议》约定：联创电子其他

21家机构股东同意将置出资产按照21元的价格转让给江西鑫盛（即江西鑫盛向联创电子其他21家机构股东中的每一方分别支付1元转让

价）置出资产的财产权归属于江西鑫盛，置出资产相关人员安置、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承担等由江西鑫盛负责安排，联创电子其他21

家机构股东不承担任何责任，同时，向上市公司补足的1.255亿元现金由江西鑫盛负责筹集资金并支付。

（四）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为提高本次重组绩效，增强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汉麻产业计划向特定对象江西鑫盛、硅谷天堂恒信财富和吉融投资

（已取得名称预核准，最终名称以工商为准）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00万元，所募集资金用于联创电子“年产6,000万颗

高像素手机镜头产业化项目” 。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价格以为汉麻产业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即7.65元/股。 根据募集配套资金的金额及上述发行价格计算，汉麻产业募集配套资金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超过26,143,790股。

本公司已聘请经中国证监会批准依法设立具备保荐人资格的长城证券担任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三、交易主体、交易标的及交易价格

（一）交易主体

置出资产方及股份发行方：汉麻产业。

注入资产方：联创电子现有全体股东，包括金冠国际、江西鑫盛等22家机构。

（二）交易标的

置出资产：汉麻产业以其截至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全部资产、负债扣除截至该日经审计的168.13万元货币资金、募集资金

专户余额43.50万元、8,600.00万元银行结构性存款以及8,427,026.89元无形资产（46,76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后的剩余部分。

注入资产：联创电子100%股权。

（三）交易价格

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汉麻产业截至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经评估的净资产的价值为61,241.27万元，经各方协商同意，置出资产交

易价格为6.155亿元。

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联创电子截至基准日的评估值为285,233.55万元，经各方协商同意，置入资产交易价格为28.5亿元。

四、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汉麻产业、联创电子2014年度的财务数据情况，相关财务指标计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汉麻产业

91,207.24 78,769.26 40,235.55

置入资产联创电子

100%

股权

200,307.28 83,768.21 145,707.66

拟置入资产

（

成交额

）

285,000.00 285,000.00 -

拟置入资产账面值及成交额较高者占汉麻

产业相应指标的比重

312.48% 361.82% 362.14%

因此，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和第十四条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五、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李如成先生通过雅戈尔集团控制汉麻产业78,454,576�股股份，占汉麻产业总股本的30.08%，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李如成，身份证号为33020319510613****，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中国公民。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雅戈尔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份比例将下降至13.78%；陈伟先生将通过金冠国际控制

上市公司14.76%的股份；韩盛龙先生将通过江西鑫盛控制上市公司10.96%的股份。 根据陈伟和韩盛龙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陈伟先生

和韩盛龙先生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共同实际控制人。由于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认购主体之一吉融投资为韩盛龙、曾吉勇、陆繁荣共同拟新设

的合伙企业，与江西鑫盛同属于韩盛龙同一控制，若考虑募集配套资金的影响，认购主体江西鑫盛和吉融投资将持有20,915,032股上市

公司股票。 因此，金冠国际、江西鑫盛以及吉融投资合计持有167,342,059股上市公司股票，占总股本的28.10%。

六、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金冠国际和江西鑫盛将成为汉麻产业第一大和第三大股东，根据金冠国际、江西鑫盛、陈伟先生和韩盛龙先生签署

的《一致行动协议》，金冠国际实际控制人陈伟先生、江西鑫盛实际控制人韩盛龙先生将成为汉麻产业共同实际控制人。 根据《上市规

则》，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系本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七、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一）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关于借壳重组标准的规定

标的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总资产200,374.15万元， 本次重组注入资产联创电子100%股权交易价格为28.5

亿元，占上市公司2014年度经审计的合并财务会计报告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超过100.00%。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将变更

为陈伟先生和韩盛龙先生。

综上，对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借壳上市。

（二）本次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关于构成借壳上市的上市公司购买的资产对应的经营实体应满足

《首发管理办法》规定的其他条件

1、经营实体应当是依法设立且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持续经营时间应当在3年以上，但经国务院批准的除外。 如

涉及多个经营实体，则须在同一控制下持续经营3年以上

（1）联创电子持续经营时间已在3年以上

联创电子系于2013年7月由联创有限按经审计的账面净资产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前身联创电子有限于2006年8月成立，

联创电子持续经营时间已在3年以上。

（2）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最近3年内没有发生变化

联创电子实际控制人为陈伟先生和韩盛龙先生，最近三年合计持有联创电子股份合计比例处于控股地位，为联创电子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联创电子最近3年内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3）主营业务最近3年内没有发生变化

联创电子自设立以来一直从事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报告期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

2、经营实体符合《首发管理办法》的经营业绩要求

（1）联创电子2012年-2014年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292.95万元、12,739.53万元、14,032.95万元，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6,050.34万元、12,334.74万元、13,577.12万元，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孰低

的净利润均为正数且累计超过人民币3,000万元。

（2） 联创电子2012-2014年经审计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213.51万元、13,462.68万元、689.79万元， 累计超过5,

000万元；2012-2014年经审计年度营业收入分别为6.74亿元、9.82亿元、14.57亿元，累计超过3亿元。

（3）联创电子为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33,000万元，超过3,000万元。

（4）联创电子截至2014年末无形资产（扣除土地使用权、水面养殖权和采矿权等后）占净资产的比例为0.12%，不高于20%。

（5）联创电子截至2014年末累计未分配利润为17,649.82万元，不存在未弥补亏损。

3、经营主体应当具有完整的业务体系和直接面向市场独立经营的能力，在独立性、规范运作、持续经营能力方面符合《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

联创电子拥有主营光学镜头和触控显示产品的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等完整业务体系，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完全独

立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者显失公平的关联交

易。

联创电子已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符合任职资格，相关机构和人员能够依法履行职责，内部控

制制度健全且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告的可靠性、生产经营的合法性、营运的效率与效果，最近36个月不存在重大违法违规行

为。

联创电子资产质量良好，资产负债结构合理，盈利能力较强，现金流量正常，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

相关会计制度的规定，内部控制在所有重大方面是有效的，大华已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经营运作及外部环

境未发生影响持续盈利能力的重大变化。

八、本次交易注入资产联创电子交割前将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交易完成后联创电子将变更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4月30日，联创电子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公司与汉麻产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同意为

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完成交割，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前的适当时候，将公司的组织形式从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有限

责任公司。 2015年5月11日，联创电子召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方案。

本次交易完成后，联创电子将成为汉麻产业的全资子公司，由于根据《公司法》第七十八条的规定：“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应当有二人

以上二百人以下为发起人，其中须有半数以上的发起人在中国境内有住所” ，为便于本次交易推进，联创电子将在交割前由股份公司整体

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

九、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一）本次交易实施已履行的批准程序

1、2015年2月17日，汉麻产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董事会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2015年4月30日，联创电子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通过联创电子与汉麻产业进行重大资产重组及发行股票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

金。

3、2015年5月11日前，本次重组交易对方股东会/合伙人会议已分别作出决议，同意以所持联创电子股权参与汉麻产业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

4、2015年5月11日，联创电子召开股东大会，会议决议联创电子全体股东以其持有的联创电子全部股权参与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

组，重组实施过程中将涉及股东对外转让其持有的联创电子股权。

5、2015年5月20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关于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

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需获得的授权、批准和核准

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和获得的批准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交易尚需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3、中国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有关内容的批复。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相关事项仍在进行之中。上述批准或核准均为本次交易的前提条件，重组方案能否通过股东大会审议和能否

取得中国证监会等有关部门的核准或批复存在不确定性，以及最终取得核准或批复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公布本次重组的最

新进展，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上市公司概况

公司名称：汉麻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Hemp� Industrial� Investment� CO.,� LTD.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汉麻产业

股票代码：002036

成立日期：1998年4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张国君

董事会秘书：穆泓

注册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西段888号

办公地址：宁波市鄞州区鄞州大道西段888号

电话：0574-88251123转8219

传真：0574-88253567

邮政编码：315153

网址：http://www.yakgroup.com

电子信箱：hrm@yakgroup.com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服务；汉麻及麻类生物种植技术的研发及技术转让、咨询、服务；汉麻籽、花、叶、

杆、韧皮等生物质材料的产业化研发及技术转让、咨询、服务；麻类生物质材料及其制品的研发、生产；汉麻装饰建材、板材、木质陶瓷、橱柜

厨房用具的研发、生产；服装鞋帽、服饰、针纺织品的研发、生产；服装辅料技术咨询及检测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

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由宁波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

二、公司设立上市及股本变更情况

1、公司设立、发行及上市

汉麻产业的前身宁波牦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1998年4月。 2001年6月，经宁波市人民政府甬政发[2001]84号文批准，宁波

牦牛服装辅料有限责任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汉麻产业。 汉麻产业设立时的发起人股东为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宁波振华科技投

资有限公司、雅戈尔集团、宁波市鄞州英华服饰有限公司及马张国君、钱锡坤、镜跃、王宗臻等4名自然人。

2004年8月，经中国证监会证监发行字[2004]133号文批准，汉麻产业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3,000万股并

上市，发行价格为6.42元/股，股票简称“宜科科技” ，股票代码“002036” 。 本次发行完成后，汉麻产业总股本变更为8,323万股。

2、公司上市后的股本变化

（1）2005年11月15日，汉麻产业实施股权分置改革。在股改中，宁波市鄞州新华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100万非流通股股份转让予

张国君，转让价格为100万元；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股股东按照每10股获付3.5股的比例安排对价，对价股份总数为1,050万股。 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完成后，上市公司总股本未发生变化。

（2）2006年5月23日，汉麻产业以资本公积29,130,500.00元转增股本。 转增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12,360,500股。

（3）2007年4月18日，汉麻产业以资本公积22,472,100.00元转增股本。 转增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134,832,600股。

（4）2009年5月8日，汉麻产业以资本公积67,416,300.00元转增股本。 转增后，上市公司总股本为202,248,900股。

（5）2014年10月30日，经中国证监会[2014]976号文核准，汉麻产业以公司总股本202,248,9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配售3

股，实际配售股票发行58,532,956股，发行后总股本为260,781,856股。

三、最近三年控股权变动情况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的控股权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为雅戈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李如成先生。

实际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四、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最近三年上市公司不存在《重组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五、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总资产

912,072,381.85 773,749,955.29 735,146,678.28

总负债

124,379,785.32 256,462,788.73 211,426,126.27

所有者权益

787,692,596.53 517,287,166.56 523,720,552.0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11,552,861.25 332,134,429.63 330,765,673.30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402,355,482.51 429,298,238.32 395,135,320.42

利润总额

23,833,254.64 31,538,735.36 21,015,398.59

净利润

15,275,197.10 21,051,557.62 16,015,643.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874,102.35 16,938,170.51 14,307,064.35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217,499.17 41,611,167.91 35,087,325.36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6,390,413.23 -49,896,428.52 -10,981,107.35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4,116,958.39 14,886,664.00 -12,173,232.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07,289.42 6,245,242.79 11,706,957.16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资产负债率

13.64% 33.15% 28.76%

基本每股收益

0.06

元

0.08 0.0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40% 5.06% 4.27%

六、主营业务情况

上市公司目前主要从事衬布、里布、汉麻三大业务，主要产品为黑炭衬、宾霸里布、普通里布及汉麻纤维、汉麻纱线。衬布和里布是上市

公司长期以来的支柱业务，但随着服装行业市场需求的变化，衬布里布的需求量正逐渐下降；汉麻业务是上市公司自2006年开拓的全新

产业，经过多年培育和发展已初具规模，在军用产品和民用产品的拓展方面也取得了较大进展，但由于产品的市场推广和市场接受度未达

预期，产能利用率不足导致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不佳。

2012年、2013年、2014年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39,513.53万元、42,929.82万元、40,235.55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

为1,430.71万元、1,693.82万元、1,287.41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930.23万元、950.41万元、600.92

万元，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下降，且对非经营性业务存在一定程度依赖。

七、最近三年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上市公司最近三年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或深圳证券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行政处罚的情形。

第三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本次交易涉及的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为联创电子现有全体股东。 联创电子现有全体股东包括金冠国际、江西鑫盛等22家机构。

二、22家机构股东情况

（一）金冠国际

1、基本信息

根据金冠国际持有的《商业登记证》以及境外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金冠国际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Goldcrown International Limited

（

金冠国际有限公司

）

商业登记证号

1512039

董事 陈伟

、

葛澍

、

王昭扬

股本

89,900,000

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11

月

28

日

公司登记注册处

P.O. Box 957, Offshore Incorporations Centre,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2、历史沿革

（1）2008年11月，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美元

）

持股比例

（

%

）

1

陈伟

1 100.00

合计

1 100.00

（2）2009年4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美元

）

持股比例

（

%

）

1

陈伟

50,000 100.00

合计

50,000 100.00

（3）2010年3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美元

）

持股比例

（

%

）

1 Qiao Wang Limited

（

陈伟

）

50,000 100.00

合计

50,000 100.00

（4）2010年7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美元

）

持股比例

（

%

）

1 Qiao Wang Limited

（

陈伟

）

3,788,271 21.00

2 Baso Optics International Co. Ltd

（

台资

BVI

）

4,294,428 23.81

3 Super Leap Limited

（

王昭扬

）

2,932,551 16.26

4 Sun Horn Limited

（

陈伟

）

4,087,390 22.66

5 Well Leader Investments Limited

（

葛澍

）

2,932,551 16.26

合计

18,035,191 100.00

（5）2010年8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美元

）

持股比例

（

%

）

1 Qiao Wang Limited

（

陈伟

）

2,938,385 16.30

2 Baso Optics International Co. Ltd

（

台资

BVI

）

4.294,428 23.81

3 Super Leap Limited

（

王昭扬

）

2,932,551 16.26

4 Sun Horn Limited

（

陈伟

）

4,087,390 22.66

5 Well Leader Investments Limited

（

葛澍

）

2,932,551 16.26

6 Sharp Peak Assets Management Limited 849,886 4.71

合计

18,035,191 100.00

（6）2011年12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美元

）

持股比例

（

%

）

1 Qiao Wang Limited

（

陈伟

）

4,687,500 27.80

2 Super Leap Limited

（

王昭扬

）

2,343,750 13.90

3 Sun Horn Limited

（

陈伟

）

4,357,812 25.85

4 Well Leader Investments Limited

（

葛澍

）

3,125,000 18.53

5 Blooming China Limited

（

葛澍

）

2,343,750 13.90

合计

16,857,812 100.00

（7）2012年9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1 Qiao Wang Limited

（

陈伟

）

26,033,488 26.00

2 Super Leap Limited

（

王昭扬

）

14,000,000 14.00

3 Sun Horn Limited

（

陈伟

）

25,000,000 25.00

4 Well Leader Investments Limited

（

葛澍

）

35,000,000 35.00

合计

100,033,488 100.00

（8）2015年2月，股本变更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股本

（

元

）

持股比例

（

%

）

1 Qiao Wang Limited

（

陈伟

）

20,000,000 22.22

2 Super Leap Limited

（

王昭扬

）

14,000,000 15.56

3 Sun Horn Limited

（

陈伟

）

15,000,000 16.67

4 Well Leader Investments Limited

（

葛澍

）

30,900,000 34.33

5 Long Win Ventures Limited

（

陈伟

）

10,000,000 11.11

合计

89,900,000 100.00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陈伟先生通过Qiao� Wang� Limited、Sun� Horn� Limited及Long� Win� Ventures� Limited持有金冠国际51%

的股权，是其实际控制人，股权结构图如下：

陈伟先生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陈伟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台湾

证件号码

03****58

住所 中国台湾台北市

****

通讯地址 中国台湾台北市

****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是

/

中国台湾

3、主要财务指标

金冠国际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未经审计）如下：

单位：美元

项目

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1,134,698.55 20,758,476.77 20,382,255.00

负债总额

1,700.00 1,700.00 1,700.00

所有者权益

21,132,998.55 20,756,776.77 20,380,555.00

项目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

- - -

营业利润

376,221.77 376,221.77 -

利润总额

376,221.77 376,221.77 -

净利润

376,221.77 376,221.77 -

5、主营业务发展状况

金冠国际主营业务为对外投资。

6、对外投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金冠国际除投资联创电子外，未对外投资其他企业。

（二）江西鑫盛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江西鑫盛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

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

成立日期

2010

年

8

月

18

日

法定代表人 韩盛龙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紫阳大道

3088

号泰豪科技广场

A

栋

2115

室

营业执照号

360100219417936

税务登记证号码

360106561064434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及咨询

（

金融

、

证券

、

期货

、

保险除外

）、

企业管理策划及服务

、

房屋租赁

；

国内贸

易

（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

）

2、股权控制关系及股东情况

韩盛龙先生，身份证号：3602031958******15，通讯地址：江西省南昌市东湖区******。

3、历史沿革

（1）2010年8月，注册成立

2010年8月9日，刘丹、刘忠共同出资设立了江西鑫盛，领取了南昌市工商局核发的注册号为360100219417936号《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注册资本为200万元（股东承诺：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在五年内注入，第一期注册资本40万元于2010年8月30日前缴清，第二期注册资

本60万元于2010年12月31日前缴清，第三期注册资本100万元于2015年8月15日前缴清），实收资本为40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0年8月16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10）第070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0年8月13日，

江西鑫盛已收到股东首次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40万元，出资方式为货币资金。

设立时，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

%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应出资金额比例

（

%

）

1

刘丹

196.00 98.00 38.00 19.00

2

刘忠

4.00 2.00 2.00 1.00

合计

200.00 100.00 40.00 20.00

（2）2011年4月，股权转让

2011年4月20日，刘丹与韩盛龙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刘丹将所持有江西鑫盛192万元出资额转让给韩盛龙。2011年4月22日，江西鑫

盛股东会作出决议，同意上述股权转让事项。 江西鑫盛就本次股权转让修改了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

%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应出资金额比例

（

%

）

1

刘丹

4.00 2% 2.00 1%

2

刘忠

4.00 2% 2.00 1%

3

韩盛龙

192.00 96% 36.00 18%

合计

200.00 100.00 40.00 20.00

（3）2011年5月，变更实收资本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5月6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11）第028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1年5月5日，江

西鑫盛已收到股东第二期缴纳的注册资本60万元整，全部为货币资金投入。江西鑫盛累计实收注册资本金额为100万元整。江西鑫盛就本

次实收资本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实收资本变更后，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

%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应出资金额比例

（

%

）

1

刘丹

4.00 2.00 2.00 1.00

2

刘忠

4.00 2.00 2.00 1.00

3

韩盛龙

192.00 96.00 96.00 48.00

合计

200.00 100.00 100.00 50.00

（4）2011年6月，增资、变更实收资本

2011年，江西鑫盛股东会作出决议，将公司注册资本由200万元增至500万元，其中，刘丹认缴出资10万元，刘忠认缴出资10万元，韩盛

龙认缴出资480万元。

经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于2011年6月15日出具的赣华泰会验字（2011）第036号《验资报告》验证，截至2011年6月15日，

江西鑫盛已收到股东第三期缴纳的注册资本400万元整，全部为货币资金投入。 江西鑫盛累计实收注册资本金额为500万元整（新增注册

资本300万元）。 江西鑫盛就本次增资、增加实收资本修改了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增资、增加实收资本完成后，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

万元

）

认缴出资比例

（

%

）

实缴出资额

（

万元

）

占应出资金额比例

（

%

）

1

刘丹

10.00 2.00 10.00 2.00

2

刘忠

10.00 2.00 10.00 2.00

3

韩盛龙

480.00 96.00 480.00 96.00

合计

500.00 100.00 500.00 100.00

（5）2011年10月，股权转让

2011年10月15日，江西鑫盛股东会作出决议，决议韩盛龙将其持有的江西鑫盛21.8%股权转让给肖啟宗等21人；同时执行董事、法定

代表人由刘丹变更为韩盛龙，经营期限由五年变更为20年等。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

名称 出资比例 出资额

（

万元

）

1

何万凤

0.2% 1.00

2

周龙华

0.2% 1.00

3

陈建忠

0.2% 1.00

4

吴明山

0.2% 1.00

5

张祥胜

0.2% 1.00

6

曾吉勇

2.4% 12.00

7

陆繁荣

2.4% 12.00

8

刘建平

0.2% 1.00

9

徐学军

0.2% 1.00

10

方冬福

0.2% 1.00

11

肖啟宗

2.4% 12.00

12

刘舒华

2.0% 10.00

13

肖学杨

0.2% 1.00

14

罗顺根

2.0% 10.00

15

陈思

0.4% 2.00

16

熊家清

0.2% 1.00

17

刘伟先

0.2% 1.00

18

刘丹

2.0% 10.00

19

韩盛龙

79.2% 396.00

20

刘忠

2.0% 10.00

21

徐建明

0.2% 1.00

22

邓旭东

0.2% 1.00

23

王志勇

2.4% 12.00

24

陈良

0.2% 1.00

合计

100.00% 500.00

（6）2012年10月，股权转让

2012年10月23日，江西鑫盛股东会作出决议，决议何万凤将其持有的江西鑫盛1万元出资额转让给刘丹，转让后，何万凤不再持有江

西鑫盛股权；韩盛龙将其持有的江西鑫盛3万元、1.25万元、0.835万元、1万元出资额分别转让给俞萍、杨爱生、陈志钢、顾飙。同日，何万凤与

刘丹，韩盛龙分别与俞萍、杨爱生、陈志钢、顾飙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江西鑫盛就本次股权转让修改公司章程，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股东的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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